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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会议  

2006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7 

战争遗留爆炸物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工作组  

 

对 2005 年 3 月 8 日题为 

“国际人道主义法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CCW/GGE/X/WG.1/WP.2 号文件的答复  

意大利的答复  

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原则对战争遗留爆炸物的适用  

1.  合法性原则是意大利军事分遣队和平使命的一项核心原则。发展地解释和

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是规范意大利武装部队区域外战区活动的两项确切的方

法标准。实际上，意大利在制定、改进和实施人道主义法文书方面历来积极发挥

作用。使这些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对不够灵验的建议做法的一种必要备选

办法，是加强法律确定性原则的又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特别将重点放在了国家

按照所作承诺，合理使用这些弹药、子弹药和地雷的权利问题上。重视联合国安

理会和其他国际文书――其可能限制更加严格，而又无损于本套建议――的可执行

性也很重要。发展和实施适用于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律保护制度是意大利在

所有国际论坛和机构所追求的一项明确目标。  

2.  关于这些原则本身，我们提出下列意见：  

军事必要性――这项原则说明有理由在武装冲突中诉诸暴力，但不得

超过一般原则的限制，即使用武力的程度和类型不得超过为实现某一具

体结果所绝对必需。从窄义上说，这一原则表明了国际法规则所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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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必要，在此种立法以及由此种立法所具体规定的有关减损的框架内

适用。换句话说，军事必要性仅在具体情况中在实在法允许这项原则时

适用。  

区分――实在国际法规定，在国际武装冲突中，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的

措施，以区别平民人口和军事目标，平民人口不应作为攻击的目标。  

区别――这项基本原则禁止并非或不能针对具体军事目标、或其效果

无法局限或限于人道主义法所设想的目标、或影响到平民目标和平民人

口的攻击。  

相称性――这一原则通过要求战争所用手段和方法不得与所谋求的军

事好处不成比例，谋求限制军事活动造成的损害。这项基本原则禁止造

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的痛苦，是解释整个人道主义权利制度的关键。在

这一具体案例中，这项原则本质上禁止可能造成平民死亡和民用物体损

坏而其损害的程度超过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益处的攻击。  

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的痛苦――其唯一合法的目的是削弱对方的武装力

量，因此，使尽可能大量的敌方作战人员丧失能力就足够了。因而禁止

采用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方法和手段。  

3.  意大利正在积极准备全面答复去年 3 月的问题单，有关文件将很快散发。  

相关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实施  

4.  在各个级别持续向意大利武装部队简要介绍有关基本原则和整个人道主义

法制度。特别是，在部署军事分遣队执行区域外任务之前，强化了对各级指挥员

的具体授课和情况介绍。这样，所有部队和所有各级指挥员都接受了法律指导。

在规划阶段，要求提供法律咨询，以确保所要采取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计划

人员考虑到对地雷和子弹药使用的限制，考虑到有义务采用任何装置，去除其他

武装部队或队伍所布设爆炸物的引爆装置。意大利军事学说的基础是，遵守国际

法和意大利为其成员的联盟的规则。  

5.  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是向意大利武装部队颁布的交战规则的法律根据。此

外，意大利对其作为成员的多国联盟或军事联盟颁布的交战规则做了某些解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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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以确保与其他国际组织或具体国家缔结的协定和条约中所载原则和法律标

准得到尊重。  

6.  在战术和战略一级，任何作业活动都是依照意大利立法所反映的国际人道

主义法原则和规则构想和计划的。  

7.  法律规定，所有各级指挥员和担负职务的军人和平民在正常训练方案期间

和在业务部署之前都要接受人道主义法基础教育。此种教育活动的目的是确保被

部署人员深刻理解并遵守保障和保护武装冲突所涉所有各方的规则。此种措施源

于意大利批准的国际法的规定，旨在确保—甚至那些日常处理这一问题的人可能都

难以解释的――法律原则得到充分理解和适用。发展一种共同采用的学说，对于确

保迅速采取直截了当的行动至为关键。根据 1977 年通过的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在武装部队中设立了一定数目的法律顾问职位。因此，

武装部队任命的官员获得了必要的信息和技能，就在军事行动方面遵守国际人道

主义法问题向军事指挥官提供咨询意见。这些顾问在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向有

关人员简要介绍这些事项。  

8.  意大利武装部队的装备和作战程序完全符合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特别小

心和注意不断地根据适用国际法的任何变动，立即调整此种装备和作战程序。  

9.  意大利武装部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尽一切努力保证采取国际人道主义

法规定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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